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宛城区人民法院府院
联动出实招

部门同向发力
化解行政争议

市 公 安 局 交 警 支 队
南 都 晨 报 社

联
办

交通违法曝光台
8 月 1 日 16 时 3 分， 在独山大道与建设路交叉口北，

车牌号为豫 RD990G 的车辆压线。 根据相关法规，机动车
违反禁止标线指示的，记 1 分，处 100 元罚款。 图片由市公
安局交警支队提供。 ③1

本报记者 王朝荣 整理

违法行驶 记 1 分

本报讯 （记者 王朝荣 通讯员 李 亚
瑾）8 月 19 日至 21 日， 宛城区人民法院依
托府院联动机制，邀请宛城区人民检察院、
宛城区自然资源局等单位召开行政争议协
调化解会， 共同参与某行政赔偿案件的协
调化解。

因修建道路需要，原告建设的房屋被拆
除，其向法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 考虑到该
案关乎群众的切身利益，为将行政争议化解
落到实处，法院在受理该案后，采取人民法
院主导、司法行政机关协同配合、涉诉行政
机关积极参与、 人民检察院依法监督的模
式，开展行政调解工作。

在府院联动协调化解会议上，原、被告
双方充分表达诉求和想法， 各单位发挥各
自职能优势，坚持支持与监督、监督与保护
并重的原则，群策群力，分析研判，提出多
种化解方案。 通过两次协调会议，原、被告
之间的差距逐步缩小， 双方就案件化解达
成初步共识， 为下一步做好行政赔偿工作
打下坚实基础。

近年来，宛城区人民法院依托宛城区行
政争议协调化解中心，通过信息共享、参与
府院联席会议、日常工作会商等形式，与各
部门之间良性互动、优势互补，聚焦“诉源、
诉前、诉中、诉后”四个环节，同向发力共同
预防和实质化解行政争议， 推动构建全方
位、立体化行政争议化解体系，以行政争议
实质化解“小切口”做好助推宛城区经济社
会发展的“大文章”。 ③1

文化广场舞台上玻璃房顶突然爆裂，砸伤 10 岁孩子

飞来的“横祸” 谁该承担赔偿责任
本报讯（记者 王朝荣 通

讯员 赵悦宏）10 岁的田某在文
化广场上玩耍， 广场舞台上的
玻璃房顶突然爆裂砸伤田某，
谁该承担责任?日前，该案经卧
龙区人民法院审理， 依法判决
村委会赔偿田某医疗费等共计
4830.21 元。

2022 年 11 月 15 日，10 岁
的田某和伙伴在村民委员会建
设的文化广场上玩耍， 文化广
场舞台上的玻璃房顶突然爆
裂，玻璃坠落后砸中田某头部、
耳朵、肩部等部位。 田某爷爷立
即拨打 110 报警电话及 120 救
护电话， 将田某送往骨科医院
治疗，治疗期间进行清创、美容
缝合术。 5 天后，田某出院。

事故发生后， 田某亲属联
系了村治保主任， 治保主任回
复放心治疗， 村委会负责解决
此事。 但后续经多次协商，村委
会以种种理由拒绝赔偿， 田某

法定代理人认为文化广场玻璃
房存在重大安全隐患， 村委会
作为建设者、管理者，未及时发
现并维护，最终导致田某受伤，
其理应承担赔偿责任， 遂诉至
法院， 要求该村委会赔偿田某
的各项损失。

村委会相关人员称， 事发
后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时，发现地面有破碎石块，推断
玻璃破裂应为田某在玻璃屋顶
下投掷石块导致， 同时根据玻
璃屋顶施工方提供的玻璃监督
抽样实验报告， 其结果均符合
标准要求， 认为村委会不应承
担责任， 而监护人未尽到监护
职责，应承担大部分的责任。

法院审理认为， 根据《民
法典》 第 1253 条规定 : 建筑
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及其
搁置物、 悬挂物发生脱落、坠
落造成他人损害， 所有人、管
理人或者使用人不能证明自

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
责任。 所有人、管理人或者使
用人赔偿后，有其他责任人的 ,
有权向其他责任人追偿。 该案
中，被告作为文化广场舞台的
管理人， 对案涉玻璃负有管
理、维护义务，其推断玻璃碎
裂是田某投掷石块所致，没有
相关证据予以证明；而被告提
交的《样品描述及说明》《监督
抽样试验报告》不足以证明其
没有过错，依法应当承担侵权
责任。 因原告及其监护人无法
预料到在案涉地点玩耍会发
生玻璃坠落致伤，且原告家人
在田某受伤后及时报警并送
医治疗， 已尽到了监护职责，
对原告的受伤并不存在过错，
故其对此次事故不承担责任。
最终，法院依法判决村委会赔
偿田某医疗费等共计 4830.21
元，对田某主张过高的部分不
予支持。 ③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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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世纪龙副食百货有限责任公司中

州路二分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113002610173-1/1）遗失，声明作废。

●南阳市清大教育培训学校营业执
照 正 副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524113030700859351）遗失，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段喜春、 李书锁、

徐明晓的宛城区仲景办
事处东关社区城中村改
造征收补偿协议书（编
号：765）原件遗失，声明
作废。

注销公告
南阳市清大教育培训学校（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524113030700859351）经理
事会同意现决定清算注销， 请债权债务
人于 45 日内联系处理相关事宜。
联系人：孙孟
联系电话：13723028881


